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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3 年 6 月 11 日（星期三）13 時 30 分 

地  點：本校人文館 B103 教室 

主持人：柯明傑主任                              記錄：蔣昀融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03.4.16）決議案執行情形： 

案     由 決    議 執 行 情 形

一、 「碩士在職專

班」評鑑報告書

初稿，內容是否

妥當，如何調

整，請討論。 

一、依師長提出之建議，修改內容。 
二、相關佐證資料須師長提供者，敬請

師長協助。 

依決議辦理。

二、 「大學國文選」

修訂再版事宜，

請討論。 

一、請朱書萱老師撰寫第十課〈搜神記

選〉。 
二、各位師長請於 6 月 15 日之前完成撰

寫修訂。 

依決議辦理。

 

貳、主席報告：（略） 

參、系務工作報告： 

一、4 月 14、15 日、5 月 13 日共辦理 3 場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研究計畫發表。5 月 14
日、6 月 4 日共辦理 3 場本系碩士班研究生論文口試 

二、4 月 16 日召開系教評會議，進行本系專案教師第一階段書面審查。4 月 23 日召

開系教評會議，進行第二階段面試。 
三、4 月 18 日協辦第四屆臺北市大、新竹教大、屏東教大、臺東大學四校中國語文

學系、華語文學系研究生論文聯合發表會，本屆會議由臺北市立大學主辦，本

系黃惠菁老師協助擔任場次主持人，碩士班研究生陳漢宗、張緯軒各發表一篇

論文。 
四、5 月 5 日協助辦理防災演練活動。 
五、辦理本系申請 103 年度勞動部補助大專校院辦理就業服務計畫案，本系黃文車

老師主辦，活動內容如下： 
（一）第一場職涯講座： 

1.日期：103 年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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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點：五育樓三樓視聽教室。 
3.演講人：警察廣播電台高雄台廣播節目主持人舜平先生。 
4.演講題目：在興趣與工作之間－－從廣播談起。 
5.主持人：柯明傑主任。 

（二）第二場職涯講座： 
1.日期：103 年 5 月 19 日。 
2.地點：五育樓五樓視聽教室。 
3.演講人：實踐大學應用中文系李宗定主任。 
4.演講題目：中文人在職場的可能性。 
5.主持人：余昭玟老師。 

（三）編輯採訪營： 
1.日期：103 年 5 月 30-31 日。 
2.地點：五育樓五樓視聽教室(5 月 30 日)、五育樓電腦教室 G (5 月 31 日)。 
3.講師：聯合報翁禎霞記者（新聞採訪）、知名攝影家傅三財老師（攝影技

巧）、幼獅文藝吳鈞堯總編輯（雜誌編輯）、實踐大學資訊模擬與

設計學系陳怡貞教授（電子書教學與實作）。 
六、辦理本系課程評鑑、103 年度系所自我評鑑工作： 

（一）課程評鑑： 
1.課程評鑑委員為謝金美教授、林文欽教授。 
2.課程評鑑報告書已於 5 月 14 日寄出。 
3.委員預訂於 6 月 16 日前回覆建議。（謝金美教授、林文欽教授皆已回覆建

議） 
（二）系所自我評鑑： 

1.自我評鑑委員為林明德教授、謝海平教授、王開府教授、文幸福教授、 
吳彩娥教授。 

2.自我評鑑報告書與附件光碟已於 6 月 6 日寄出。 
3.預訂於 6 月 20 日舉辦為期一天之自我評鑑活動。 

七、6 月 7 日協助本系系學會辦理畢業茶會，地點為五育樓五樓視聽教室。 
八、6 月 9 日於人文館地下室 B103 教室辦理專題演講，邀請武漢大學珞珈特聘教授

（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王兆鵬教授主講「治學『偏方』」，黃惠菁老

師主持。 
九、6 月 11 日與音樂系合辦講座與演出活動，於本校林森校區音樂系之圓廳，邀請

音樂學系連憲升老師及本系李美燕老師演講，演講題目為「古調今彈─古琴與

鋼琴的對話」，並安排兩位演奏者：張軒妮(古琴) 與胡家禎(鋼琴)示範演出。 
十、第三屆臺灣南區中文系聯合學術會議將於 6 月 20 日舉行，本屆會議由中山大學

中文系主辦。 
十一、辦理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本系學生赴馬來西亞博特拉大學交流事宜，分別為

大學部一年級劉穎昕、陳怡庭、二年級李宇雙、吳銘豪四位學生，申請表皆已

寄達博特拉大學。 

 

肆、提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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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人：柯明傑 
案由：修改本系「研究生修業要點」規定，請討論。 
說明： 
一、本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自訂之〈研究生修業要點〉中，有關學生

抵免學分之規定（第五點第十二項）為：「依照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理學分抵免

事宜，至多八學分。論文及本系碩士班必修科目不得申請抵免。」然本校〈學

生抵免學分要點〉第四點「抵免學分之範圍」為：「（一）必修學分（含共同科

目）；（二）選修學分……」，則本系之要點顯然與母法不符。 
二、擬將修業要點修改為：「依照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理學分抵免事宜，至多八學分，

惟論文不得申請抵免。」 
三、此外，在本系〈研究生修業要點〉之第五點第六項中，對於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每學期修習學分上下限之規定為：「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一年級每學期最少修習五

學分，最多修習九點五學分（不含論文）。二年級以上，每學期最多修習九點五

學分……」此規定本意係敘明一、二年級之專班學生每學期不含論文皆最多可

修習九點五學分，惟近日有專班學生可能誤解規定，以為二年級學生修習學分

之上限須「包含論文」在內為九點五學分，而向系辦公室諮詢相關疑問。原規

定之敘述似應略為調整，以減少誤會發生。 
四、擬將修業要點修改為：「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一年級每學期最少修習五學分，最多

修習九點五學分；二年級以上，每學期最多修習九點五學分（以上皆不含論

文）……」 
五、本要點之修訂適用本系所有在學學生，要點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一。 

辦法：通過後，送院務會議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柯明傑 
案由：本系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系行事曆之安排，請討論。 
說明： 
一、本系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系行事曆之安排，如附件二。 
二、依安排，下學期有二場「迎曦講座」，需推舉發表論文之師長，以便充裕準備。 

辦法：依決議辦理。 
決議：第一場迎曦講座由余昭玟老師發表，第二場迎曦講座由簡貴雀老師發表；

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柯明傑 
案由：中文檢定題目之建置分配，請討論。 
說明： 
一、本校中文能力檢定已推行 3 年，均從建置之題庫中編選試題，頗能達到教測配

合的目的。 
二、當初建置之試題，截至目前為止，雖然題數尚未用罄，然所剩者多數不甚切當，

難以使用，因此，需增加新題以利將來組題之用。 
三、若不便另出新題，是否可就歷來考古題打散，重新揀選組題。 

辦法：依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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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以歷來考古題打散，重新揀選組題。 
 
提案四                                           提案人：柯明傑 
案由：擬訂定本系教師研究成果分級認定標準，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申請科技部奬勵特殊優秀人才支給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三款規定：「如

有未認列於申請評分標準表之計分方式，得依所屬系所提出計分標準，經院學

術會議或相關會議審核通過後送校學術委員會審議，以計算計分點數進行評

比。」故定此標準，以利實施。 
二、本校教育學院訂定未認列於申請評分標準表之計分原則為： 

 
三、其餘相關校系訂定之資料如附件三，請參酌。 

辦法：依決議辦理。 
決議：由 103 學年度學術委員會開會擬定評分標準，再送系務會議討論。 
 
提案五                                           提案人：柯明傑 
案由：本校 102 學年度教學績優教師推薦事宜，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教學資源中心 103.6.4 通知辦理，推薦本系教學績優教師，參加全校教學績

優教師之遴選。 
二、敬附推薦申請通知、歷屆獎勵名單及申請表格等相關文件（附件四至六）。 

辦法：請受推薦教師備妥教學績優相關表格及資料後，由系辦公室送至院長室辦理。 
決議：教學傑出績優教師推薦簡貴雀老師，創意設計教學績優教師推薦黃文車

老師。 
 
提案六                                            提案人：柯明傑 
案由：遴選本系各項委員及代表，請  討論。 
說明： 

一、 選舉校務會議代表 

（一）系主任為當然委員。 

（二）請圈選四人。 

（三）學校尚未通知本系校務會議代表應有人數，日後若通知應有人數超過四

人（不含系主任），將依得票票數高低排序，遞補得票數高者；若應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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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未滿四人（不含系主任），將依得票票數高低排序，排除得票數低者。 

（四）李美燕教授預訂於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休假研究，不列入候選名單。 

（五）朱書萱助理教授申請於 103 學年度留職停薪一年，不列入候選名單。 

二、 選舉校務發展委員會議代表 

（一）據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本委員會以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各學院院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圖書館館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等為當然委員，並由各系所校務

會議代表人數中遴選一人及學生代表若干人為選任委員組織之，任期一

年，並以副校長為召集人。 

（二）擬請校務會議代表互選之。 

三、 選舉院務會議代表 

（一）系主任為當然委員。 

（二）請圈選二人。 

（三）李美燕教授預訂於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休假研究，不列入候選名單。 

（四）朱書萱助理教授申請於 103 學年度留職停薪一年，不列入候選名單。 

四、 選舉課程委員會代表 

（一）最多可圈選一名，從中選取最高票一名，擔任校或院課程委員代表。 

（二）若二名同票，則以抽籤方式決定。 

（三）系主任為當然委員。 

（四）李美燕教授預訂於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休假研究，不列入候選名單。 

（五）朱書萱助理教授申請於 103 學年度留職停薪一年，不列入候選名單。 

五、 選舉系教評委員 

（一）系教評委員會設委員五至七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推選委員

由系務會議自本學系專任教授及副教授中推選委員若干人組成之，惟教

授之人數不得少於二分之一。 

（二）請圈選四人。具教授資格者請至少圈選三名。 

（三）李美燕教授預訂於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休假研究，不列入候選名單。 

六、 選舉系學術委員 

（一）本系學術委員會委員五至七人，由本系助理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互選之，

系主任擔任當然委員與召集人。 

（二）請圈選三人。若二名同票，則以抽籤方式決定。 

（三）系主任為當然委員。 

（四）本系學術委員得票數最高者亦為校、院學術委員。 

（五）李美燕教授預訂於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休假研究，不列入候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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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朱書萱助理教授申請於 103 學年度留職停薪一年，不列入候選名單。 

七、 選舉系務發展諮詢委員 

（一）請圈選三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 

（二）李美燕教授預訂於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休假研究，不列入候選名單。 

（三）朱書萱助理教授申請於 103 學年度留職停薪一年，不列入候選名單。 

辦法：依選薦通過結果辦理。 

決議： 
一、校務會議代表：陳劍鍠教授、簡光明教授、劉明宗副教授、簡貴雀副教授。 
二、院務會議代表：簡光明教授、劉明宗副教授。 
三、院課程委員會代表：陳劍鍠教授。 
四、系教評會委員：陳劍鍠教授、簡光明教授、鍾屏蘭教授、余昭玟副教授。 
五、系學術委員：陳劍鍠教授、簡光明教授、黃惠菁副教授、黃文車副教授。 
六、系務發展諮詢委員：陳劍鍠教授、簡光明教授、簡貴雀副教授。 

 
伍、臨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柯明傑 
案由：本系是否參加教育部 104 學年度「特殊選才」招生，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綜合業務組 103.6.5 通知辦理，教育部將於 104 學年度試辦「特殊選才」招

生，並訂定「大學辦理特殊選才昭昇計畫申請作業要點(草案)」。 
二、要點通過後，教育部將請各校提報計畫，並於 6 月完成審查，審查通過後於 104

學年度試辦（草案請參見附件七）。 

辦法：依決議辦理。 
決議：本系初步原則同意參與「特殊選才」招生，爾後視教育部公文再作最後

決定。 
 
 

陸、散會：同日 1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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